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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員額評鑑結論報告

壹、評鑑緣起與目的

一、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（以下簡稱總員額法）第 8 條

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（以下簡稱員額管理辦法）

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，一、二級機關應每兩年評鑑所

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，以確保機關

整體策略、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的之達

成，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。

二、為瞭解本會核能研究所(以下簡稱核研所)業務運作狀

況、單位組設、員額配置及人力運用情形，並提升業務

與員額配置合理性，本會依總員額法及員額管理辦法規

定，以及行政院104年9月4日院授人組字第1040045663

號函規定，擬訂員額評鑑計畫，並會同學者專家組成評

鑑小組，辦理 105 年度員額評鑑作業，就機關之組織設

置、業務發展及人力運用等多元評估面向進行評鑑，並

對機關人力資源運用預為規劃因應，以確保人力供需之

質量均衡，達成人力與業務之相稱性與員額合理配置之

目標，俾利後續預算員額之核議。

貳、評鑑日期、機關及成員

一、評鑑日期：105 年 1 月 26 日(星期二)。

二、受評機關：核能研究所。

三、評鑑小組成員：

（一）學者專家：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潘

欽、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陳銘薰、國立交

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榮譽教授楊千、義守大學前助

理教授李境和博士。

（二）本會代表：副主任委員黃慶東、綜合計畫處處長邵耀

祖、核能管制處處長張欣、輻射防護處處長黃景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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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技術處處長徐明德、秘書處處長楊進成、主計室

代理主任邱蓉萍、人事室主任楊良彬。

參、評鑑發現

一、組織、業務及人力運用面

（一）業務單位

1、核研所組織定位在「政策」、「科技」、「產業」三大循

環發展面向，業務重心從過去的原子能科技，到目前

逐漸跨足到能源、奈米及生技醫藥等領域的技術研

發、應用，與核能有關的技術研發亦因民眾反核的影

響，逐漸轉型為以能源技術研發為主，機關在研發成

果的發表與應用技術移轉有極為優異的表現；惟核醫

藥物產銷中心涉入產銷業務，與機關的原始定位並不

相符。

2、配合未來組改後，核研所任務轉型為能源發展研究，

現階段在員額不變情況下，如何做好核安管制相關技

術人力培育與經驗傳承，避免造成管制人力空窗之核

安隱憂，所方宜及早規劃因應策略，才可適時支撐核

能安全管制之技術需求。

3、人力配置以任務和計畫導向，業務單位組織設計以矩

陣式組織為主，希能針對外界變動環境作彈性的調整

(如:機械及系統工程專案計畫和核醫藥物產銷中

心)，惟多數臨時性編組，其工作內容又和其他內部

單位雷同(如所務發展諮議委員會和綜合計畫組、核

安管制技術支援中心和核能技術相關業務單位)，並

配有預算員額，不僅人員老化(年齡、資歷和職級皆

高)，亦未編列業務經費(或很少)，毋需處理公文、

亦無加班需求，顯不合理；另部分單位(同位素應用

組、物理組、化學組、保健物理組、職業安全衛生委

員會)職掌所列工作項目內容有相近或相同情形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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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複配置承辦人力，恐有權責不清、人力運用無效率

之情形。

4、多數業務單位現有人員超過5成為派遣或替代役，部

分業務項目甚至以非正式人員為主要承辦人力，人員

類別配置嚴重失衡。

5、部分業務單位人力結構有高齡化趨勢、資深人員比例

偏高，恐面臨人才斷層；又約一半左右的業務單位，

大學以下人員比例佔4至5成，如以研究為核心業務，

其人力素質宜再予提升。

6、單位內部人員間及相同層級人員間之承辦案件數，存

在極大差異，部分承辦人員僅為個位數，實難掌握單

位人力配置之合理性及業務分工之公平性。

7、核安管制技術支援中心現有人員，係組改後將移撥核

能安全委員會核能安全管制研究中心資深人力，擔負

管制研究相關經驗傳承重任，惟目前50歲以上人員超

過5成，4成人員年資在25年以上，現階段能否妥善完

成本會交辦任務，似有疑義。

（二）輔助單位

1、秘書室預算員額104年增加3人、派遣及承攬人力增加

7人，合計增加10人，人力配置卻不減反增。

2、法規事務室職司所務相關法規審議及諮詢(含智慧財

產權)，目前僅配置職員及派遣各1人，其工作內容與

綜合計畫組之法制業務承辦諮詢、研發專利等智財業

務項目重疊。

二、財務面

（一）核研所104年度預算數新臺幣(以下同)22億4萬4千

元，決算數21億4,971萬2千元，執行率97.71%，另人

事費預算數12億2,998萬5千元，決算數11億8,361萬8

千元，預算員925人，12月底實有人數838人。

（二）核研所以業務費進用「研發替代役」、「派遣人力」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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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承攬人力」等人事支出，占機關業務費預算之平均

比率達四分之一，將排擠業務經費支出，且103年預

算增約1千371餘萬元，人數亦相對增加23人。

三、流程簡化面

（一）機關除綜合計畫組職司科技計畫管理業務外，其餘核

子工程組等10個單位均為負責各專業領域之相關研

究、關鍵性技術之開發運用。並為持續追求計畫績效

聚焦與提升，成立多個相關任務編組，惟卻僅有一項

業務工作簡化或變革之作為。

（二）部分對外服務業務，宜提供對外資訊服務平台，以達

便捷服務，簡化申請流程之目標。

四、未來人力需求面

未來3年無職掌異動或增加情形，並無增加人力之需求。

肆、評鑑建議

一、組織、業務及人力運用面

（一）業務單位

1、部分核心業務內容和項目，與組織原始設立之目的不

符，除了技術研發之外，亦從事產銷業務，顯與國家

實驗室之組織定位和角色不符，宜重新嚴謹界定；另

機關業經核定改隸經濟及能源部，轉型為能源研究

所，應針對組改後新設機關職掌業務型態，加速轉型

所需之組織變革規劃和執行。

2、請針對核能專業人才養成，規劃研訂整體完善之培育

機制；辦理人員在職訓練，強化人員素質；並建置知

識資料庫，分享同仁以利經驗傳承。

3、組織能因應環境的變化和產業的需求，調整分工，彈

性配合；惟其所衍生之工作特性，可能與其他研究機

構部分或內部單位職掌業務重疊，如何予以區隔，應

由該所主動檢討，爰建議檢視並釐清相關任務編組及

現有業務單位所列各項職掌之工作內容，或確立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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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，避免業務重疊情形，再據以檢討配置合理之承

辦人力，發揮人力運用效率。

4、針對配置非正式人力超過5成以上之業務項目，應檢

討研議有無委外空間，並確立核心與非核心業務之認

定標準、正式與非正式人員之分工原則、各項研究計

畫與其相應人力之配置原則；另為因應未來國家兵役

政策改變，致替代役人力供給將有劇烈變動，應預為

規劃替代方案。

5、機關核心業務以技術研究為主，其業務人力所需職能

與素質，實有與時俱進之必要，而未來配合業務轉型

為偏重新能源開發領域，亦應預為評估現有人員專長

領域之相容程度，建議規劃研訂鼓勵同仁申請在職專

業訓練進修、專題研究或取得業務相關之碩博士學位

之具體措施，以達到提升人力素質及專業人才培育之

目標。

6、核研所因業務性質緣故，雖非屬以公文量反映業務消

長之機關，惟為達到業務分工公平性及人力配置運用

有效性，針對無法由公文件數反映其工作量之業務項

目，應建立相關評量與考核機制，以掌握人員工作績

效。

7、積極培育核安管制專業人力，並規劃招募資深同仁投

身管制研究領域，針對本會核安管制研究中心試運組

進用之新進人員，應推動辦理人才培育之具體措施，

俾利核能安全委員會管制業務無縫接軌。

（二）輔助單位

1、請就行政業務委外項目，檢討其節省人力及其運用情

形，並重新檢視評估該項業務職掌單位原配置人力之

合理性，提升並彰顯業務委外之推動效益。

2、請就法規事務室獨立設置之目的、效益、必要性及其

人員配置狀況，予以評估，並檢討該單位與綜合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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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之法制與研發專利業務整合、人力統籌運用之可行

性。

二、財務面

（一）核研所預算執行情形良好，惟其中人事費1項，至12

月底賸餘4,636萬7千元，建議該所嗣後人事費預算應

配合預算員額及人力進用情形，核實編列。

（二）機關員額減列，應檢討內部單位業務消長情形，適時

調整人力配置，或積極推動非核心業務委外辦理。

三、流程簡化面

（一）發揮研究機構專長，積極研議尋求重點業務項目之流

程簡化或變革措施，以提升機關業務推動品質與效

率。

（二）如照射廠、核醫藥物訂購、人員劑量計、偵檢儀器校

正等對外服務業務，可提供民眾線上申請與流程查詢

之資訊化服務，以達電子化政府之目標。

四、未來人力需求面

因應組改後組織與任務轉型需要，應規劃相關研究專業

人才培育計畫及具體推動措施。

五、綜合意見

（一）核研所整體組織之定位隨著時空演進及外在環境變

遷，勢必有些研究主軸之消長，惟建議未來仍應維繫

適當之核能相關研究能量。

（二）核研所為國內專業核能科技研發機構，原有之核能研

發能量不宜萎縮，雖組改後重點放在能源研發，但仍

應維持必要核能管制技術人力，持續支援核安管制業

務，以確保國家核能安全。

（三）核研所以其作為國家實驗室與研究機構之定位，運用

於業務單位之非正式人力佔機關總人數42.8%，其組

設基於專業人力靈活調度與支援之需要，採行彈性化

之矩陣式組織或任務編組方式運作，顯示其現行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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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行政機關制式組設之管理型態，已難因應機關業

務實際需要，宜參考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模式，規劃

研議朝行政法人化發展之可能性，並積極推動辦理。

（四）「員額評鑑」的重點，係透過評鑑來檢視組織績效管

理、人員知能與職能的整合表現；有關該所專注「整

合、大型及平台型科研計畫」為任務，然委託合作、

業務四化、與他機關(構)協力項目等大多空白，如何

將自身的研發能量向外發揮到最大，請再思考。

（五）核研所設置本質，原為國家實驗室級有關原子能科技

的研究發展機關，惟因應國家能源發展，傾向廢核能

的「非核家園」，致原子能技術之應用，轉移至非核

能之其他領域。有鑑於此，該所組織定位和角色之澄

清，實刻不容緩，除保留有關核能方面的相關技術

外，現有員額之有效運用，端賴機關本身有無推動組

織變革之能力，諸如協助資深且具核能技術專長者、

如何配合核電廠的除役計畫，提前規劃個人的職涯發

展、鼓勵優退或配合業務單位轉型施以第二專長訓

練，以提升同仁對組織認同和成就感；至各業務單位

之轉型，應以系統性的策略規劃先界定機關未來發展

策略，並確認組織架構，部份業務(如產銷)與該機關

的組織本質不相容仍須待將來組織架構確定後，配合

修訂並重新檢討。


